附件4              

行政强制执行案卷评查细则表
被评查单位：                                                        年   月   日
	类  别
	评 分 细 则
	存在问题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有权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
	有权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才有权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
	1.催告。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以书面形式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3.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作出书面强制执行决定。
	

	
	
	4.中止执行。存在法定中止执行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该中止行政强制执行。中止执行情形消失后行政机关应当恢复执行。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3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
终结执行。存在法定终结执行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执行。
	

	
	
	5.执行回转。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要依法给予赔偿。
	

	
	
	6.执行和解。行政机关可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行政强制执行。
	

	
	
	7.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时间和方式。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8.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有关法律文书必须送达，并符合法定的送达方式；送达应当有相应的送达回证，送达回证应当记载完整的信息，并加盖行政机关的公章。
	

	
	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的特殊要求
	1.行政机关应当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
	

	
	
	2.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程序
	1.告知。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应当告知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加处罚款或回收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
	

	
	
	2.催告。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行政机关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
	

	
	
	3.直接强制执行。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划拨、拍卖、依法处理等方式直接强制执行。
	

	
	代履行的
程序
	1.制作并送达代履行决定书。
	

	
	
	2.委托代履行。行政机关委托第三人代履行的，应当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书。
	

	
	
	3.催告。代履行3日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当事人已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4.现场监督。实施代履行，行政机关应当派人到现场监督，并由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5.禁止代履行的方式。不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代履行。
	

	
	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
	1.催告。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以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10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提供的材料应当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文书
	1.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1）履行义务的期限；
（2）履行义务的方式；
（3）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给付金额和给付方式；
（4）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3）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
（4）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5）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行政强制执行文书
	3.中止执行决定书：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案由及中止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4.终结执行决定书：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案由及终结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5.恢复执行决定书：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案由及恢复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6.代履行决定书。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代履行的理由、依据、方式和时间、标的、费用预算及代履行人。
	

	
	7.强制执行申请书。
（1）载明行政决定书及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2）行政机关催告情况；
（3）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
（4）申请书应经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并注明日期。
	


